
凤凰传媒学院
2016级按专业大类招生的学生专业分流细则
凤凰传媒学院2016级按专业大类招生（按新闻传播学类招生）的学生将在本学期进行专业分流。现新闻传播学类共设四个专业：新闻学、广播电视学、广告学、网络与新媒体。
一、分流原则：
为了适应社会文化、经济发展的需要，加强专业建设与提高学生培养质量，有利就业，分流时将本着专业发展需要、学生自主选择、择优优先安排、合理分配专业的原则进行。
二、专业分流实施方案
1、新闻传播学类2016年在籍学生192人。分流原则上尊重学生个人意愿，必要时学院进行微调。
2、专业申报人数不满15人，则该专业本年度暂停开设，学生按照相关规定重新选择其它专业。
三、分流工作安排：

1、9月20日至10月8日期间，学院通过讲座、座谈会、班会等形式进行专业分流动员，指导学生填写专业志愿申请。
2、专业分流工作由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具体执行，10月14日前完成专业志愿填报工作，10月15日至10月20日学院公示分流名单。
3、最终分流名单由党政会议确定，于10月21日前报教务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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